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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
新闻发言人管理制度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

“基金会”）的新闻信息发布工作，保证新闻信息的权威

性、可靠性，为基金会正常运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民政

部关于推动在全国性和省级社会组织中建立新闻发言人制

度的通知》等相关政策、法规，结合基金会的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制度。 

 

第二条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指任命或指定有关人员，就

基金会的重要活动、重大事件或热点问题，通过定期或不

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、吹风会、接受采访等形式主动回应

社会关切的规范性安排。 

 

第三条 新闻发言人由基金会秘书长担任，必要时也可

由基金会理事长或指定相关负责人担任。 

 

第四条 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新闻发言人是基金会发布新闻信息的责任人，应

根据新闻发布有关规定，及时、准确、系统地部署基金会

新闻信息公开发布工作，主动引导好舆论导向。 

（二）建立新闻预警和舆情监控机制，研究、掌握舆论

导向及境内外媒体有关报道情况，及时向理事会通报并有

针对性地做好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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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负责基金会突发事件或重大事件的新闻发布，代

表基金会或指定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。 

（四）负责了解掌握新闻媒体对基金会新闻发布工作的

报道情况。 

 

第五条 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信息的主要形式如下： 

（一）通过新闻发布会、通气会、吹风会或者记者招待

会发布新闻信息。 

（二）通过互联网发布新闻信息。 

（三）通过书面形式发布新闻通稿。 

（四）通过接受记者采访、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发布新闻

信息。 

 

第六条 遇有重大活动、重大突发性事件或经理事会审

议认为确有必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情况，可随时举行新闻

发布会。 

 

第七条 新闻发布会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基金会重要决定、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公益项目

等； 

（二）基金会重点工作进展情况、阶段性工作目标进展

情况以及工作过程中的重大成果及典型经验； 

（三）基金会举办的大型论坛和重大公益活动等； 

（四）涉及基金会的重大问题、重要活动和社会关注的

热点问题及重大突发性事件； 

（五）对新闻媒体有关基金会报道的回应和澄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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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其它应向社会公众发布的新闻信息。 

 

第八条 新闻发布会的组织管理。 

（一）基金会秘书处负责基金会新闻发布会组织工作，

包括起草新闻发言人稿件，邀请新闻单位，安排记者采

访，跟踪收集媒体报道情况和社会舆论的反应情况等。 

（二）基金会秘书处应根据新闻发言人的要求，在组织

有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前，准备以下书面材料： 

1、新闻发布稿； 

2、背景材料。介绍与发布会内容有关的情况，作为新

闻发布稿的补充材料； 

3、答问预案。根据媒体对基金会工作所关注的、在发

布会上可能被问及的问题，准备简短答问预案； 

4、主持词。介绍发布会主题、简要背景、发布人、议

程等内容； 

5、其他宣传材料。 

 

第九条 新闻发布会纪律 

（一）新闻发布要及时准确。当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

时，要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基金会各理事，第一时间处理

突发事件，做好向媒体和公众发布新闻信息的预案准备，

及时发布新闻。 

（二）新闻发布会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，坚持新闻真

实性原则，同时还要遵守基金会新闻宣传纪律和有关保密

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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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基金会其他人员未经新闻发言人授权，不得擅自

发布新闻信息。 

 

第十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 

第十一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属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

会。 

 

 


